
委直属各单位、委机关各科室：

为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行业信用信息管理，不断提升卫生健

康行业诚信建设水平，根据《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预警指标

（2022 年版）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》，结合实

际制定了《根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信用信息核查制度》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根河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12 月 30 日



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发挥信用信息在创新卫生

健康执法领域监管体制机制，提高综合监管能力方面的作用，优

化我市营商环境，建立健全卫生健康领域诚信体系建设，根据上

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卫生健康行业实际，为做好公共信息核查

工作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内蒙古的战略

定位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充分发挥社

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优化营商环境支撑作用。

二、公共信用信息核查责任范围

(一)公共信用信息核查的责任

各股室、大数据中心根据各自职责开展公共信息核查应用工

作。

(二)公共信用信息核查的对象

全市各类卫生健康监管行业的市场经营主体，具有完全民事

行为能力的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。

(三)公共信用信息核查的渠道

1.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通过互联网访问“信用中

国”网站、“信用中国(内蒙古)”网站、“信用中国(呼伦贝尔)”



网站，重点核查列入“红黑名单”、行政处罚情况。

2.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通过互联网访问“全国失信被执

行人信息公开网”，查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情况。

3.公共信用信息核查网址

(1)“信用中国”网址：

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

(2)“信用中国(内蒙古)”：

http://fgw.nmg.gov.cn/xynmg/

(3)“信用中国(呼伦贝尔)：

http://fgw.hlbe.gov.cn/credit/#/

(4)全国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网：

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shixin/

三、公共信用信息核查责任的事项

(一)向上推荐道德模范(楷模)、劳动模范评优评先等向上推

荐道德模范(楷模)、劳动模范及评优评先时，应核查参评对象(自

然人)信用信息，被“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网”列为“失信人被

执行人”的不予推荐。

(二)优惠性政策服务

在实施“容缺受理”、“绿色通道”等优惠性政策时，应将信

用状况作为审慎行参考。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被列为“失信惩戒对

象”，自然人被列为“失信被执行人”的，应不予享受优惠性政策。

被列为“守信激励对象”及连续三年以上无不良信用记录的，可



优先安排优惠性政策服务。

(三)各级政策支持事项、向上争取专项资金

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或全国(内蒙古)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核

查申报主体(法人或非法人组织)信用信息，被列入“失信惩戒对

象”的，不予受理申报;被列为“守信激励对象”的，同等条件下

优先支持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不断完善信用承诺制度

落实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、资质认定、行政审批、政策扶持

等方面的信用承诺制度，要求市场主体以规范格式向社会作出公

开承诺，将信用承诺纳入市场主体信用记录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并

作为日常生产活动事中事后监管的参考。

(二)注重信息保密

树立信用信息安全责任意识，市场主体或个人的身份信息、

信用记录查询结果应当严格保密。未经当事人同意，将不应公开

的信用记录、信用报告提供给其他部门、机构或个人，对当事人

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，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
